
 
 

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3-050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 

签署总承包合同及施工合同等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交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沃克曼”）与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绿鑫”）经公开招标，

签订《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项目PC总承包合同》《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

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厂房室内精装修施工合同》《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

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厂区形象提升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2.本次交易对方焦作绿鑫为公司副总经理陈宇担任董事的公司，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涉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及主要内容 

2020年11月，公司（牵头单位）、焦作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成为“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

区项目（二次）”的中标人。项目由中标社会资本方组建项目公司，作为本项目

工程总承包单位，项目公司负责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项目资产。（详

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关公告）。 

根据联合体中标协议及与政府签署的特许经营权协议，公司与焦作市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项目公司焦作绿鑫。 

2021年3月16日，焦作绿鑫（作为发包人）与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合体牵头人)、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焦作市城投物资供应有限

公司（联合体作为承包人）经公开招标中标后，签订了《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

园区项目PC总承包合同》签约合同价（含税）为：人民币(大写)肆亿陆仟伍佰肆

拾玖万陆仟零壹拾伍元(￥465,496,015.00元)。 

2021年12月17日，焦作绿鑫（作为发包人）与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作为承包人) 经公开招标中标后，签订了《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主厂房室内精装修施工合同》，合同价格为固定总价：人民币 (大写) 

参佰柒拾万零玖仟肆佰陆拾元贰角(￥3,709,460.26 元)。 

2022年6月22日，焦作绿鑫（作为发包人）与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作为承包人) 经公开招标中标后，签订了《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厂区形象提升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价格为固定总价：人民币(大

写) 肆仟贰佰壹拾伍万陆仟零叁拾元陆角 (￥42,156,030.60元)。 

（二）关联关系 

焦作绿鑫的董事陈宇为公司的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涉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审批程序 

2023年06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全资

子公司与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签署总承包合同及施工合同等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1MA9G6D946K 

住 所：修武县王屯乡周流村南1000米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6,910.77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8日 

营业期限：2020年12月18日至2050年12月1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

用；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许可项目：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

餐厨垃圾处理；危险废物经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持有40%股权，焦作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40%股权，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二）历史沿革 

2020年12月18日，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焦作绿鑫。 

2020年12月18日，修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焦作绿鑫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410821MA9G6D946K的《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

住所为修武县王屯乡周流村南1000米，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6,910.77万元。 

（三）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焦作绿鑫为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项目的项目公司，包含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市政污泥处理项目（协同处置）、园区污水处理项目、园区管理中心、

转运站和填埋场封场6个子项目，园区内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以及永久性进

场道路、水、电、热力等红线外工程。焦作绿鑫经审计的2021-2022年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日 2021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计 123,826.29 65,686.89 

负债合计 83,653.32 42,922.58 

股东权益合计 40,172.97 22,764.31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5,400.98 - 

净利润 4,263.66 - 

注：焦作绿鑫 2021 年处于建设期，未有收入 

（四）关联关系说明 

焦作绿鑫的董事陈宇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该关联关系属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五）经核查，焦作绿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市政污

泥处置及污水处理) 

2.投资估算：本项目总投资为: 189,702.56万元 

3.建设内容：一座日处理生活垃圾 2000t/d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座日

设计处理规模为 1050t/d 污水处理厂项目（渗滤液 800t/d，低浓度废水 250t/d）

和一座日处理市政污泥 400t/d的污泥干化项目。 

4.合作期限：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项目采用BOT合作模式运作，特许

经营期限共计为30年，其中项目建设期2年，运营期28年。 

5.回报机制：向政府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用（可调价），同时向电力企业供



 
 

电收取电费，以收回投资并获取合理回报。 

四、《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项目PC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 

承包人：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重庆三峰卡万塔环

境产业有限公司、焦作市城投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项目 

工程内容及范围：建设一座日处理生活垃圾 2,000t/d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一座日设计处理规模为 1,050t/d 污水处理厂项目（渗滤液 800t/d，低浓度废

水 250t/d）和一座日处理市政污泥 400t/d的污泥干化项目。 

工程地址：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周流村旁 

工程承包范围：垃圾发电项目、污水处理项目及污泥干化项目的设备成套采

购及相应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包含单体调试分系统调试、整套启动试运、启规中

的特殊试验项目调试等)及这些系统设备与管道的防腐、保温等工作。特种设备

检验、设备材料卸车及保管等工作均包含在本工程范围内。 

（二）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肆亿陆仟伍佰肆拾玖万陆仟零壹拾伍元

(￥465,496,015.00元)，不含税价格为 415,840,230.24 元，税金49,655,784.76

元。除合同专用条款中另有约定外，合同价格不作调整。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则

执行调整后的税率，合同价做相应调整(税金部分)。 

五、《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厂房部分室内精装修

施工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 

承包人：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主厂房室内精装修 

工程内容及范围：主厂房室内精装修工程施工 

工程地址：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 

（二）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签约合同价为固定总价：人民币 (大写) 叁佰柒拾万零玖仟肆佰陆拾元贰角 

￥3,709,460.26 元)。 

六、《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厂区形象提升工程施工

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焦作市绿鑫城发有限公司 

承包人：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厂区形象提升工程 

工程内容及范围：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厂区内建筑

装饰装修及外立面幕墙形象提升，厂区景观绿化形象提升，厂区大门。 

工程地址：修武县王屯乡周流村南 1000米 

工程承包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区内建筑装饰装修及外立面幕墙形象提升，

厂区景观绿化形象提升。详见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内容。 

（二）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签约合同价为固定总价：人民币 (大写) 肆仟贰佰壹拾伍万陆仟零叁拾元陆

角(￥42,156,030.60元)。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的款

项外，合同价格不予调整，但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焦作绿鑫拟对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行建设，沃克



 
 

曼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化能力，由沃克曼等为该垃圾发电项目提供施工总包、室

内精装修以及厂区形象提升工程施工服务，共同推进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后将产生一定利润，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具有有

利影响，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

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0万元（不含本次）。 

九、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系经公开招标方式确认中标单位及中标价格，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

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根据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独立董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同意

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子公司与关联法人经公开招标中标后，签订《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项

目PC总承包合同》《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厂房部分室

内精装修施工承包合同》《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厂区形

象提升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合同的签署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议案时，

董事经表决一致通过上述议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十一、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及独立意见； 

（四）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项目PC总承包合同； 

（五）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厂房部分室内精装修

施工承包合同 

（六）焦作市静脉产业园东部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厂区形象提升工程施工

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6月14日 

 

 


